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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年海马 S5 智能钥匙增加 

支持设备：元征综合诊断设备 

支持产品：2013年海马 S5，车辆 VIN码：LMVHEKFC6GA18**** 

案例描述：海马 S5智能钥匙增加 

 

操作流程： 

1. 以 S5车型为例 ，海马防盗系统【防盗密码读取】进入读取防盗密码如图 1： 

 
图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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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选择【一键启动控制系统】，进入如图 2： 

 

图 2 

 

3. 目前只支持车架号 LM开头的，该车可以查询选择“确定”查询密码，如图 3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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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通过 VIN计算密码选择“确定”进入如图 4：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4 

 

5. 确认车架号无误后选择“是”进入，如图 5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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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保存读取到的密码后选择“确定”退出图 6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6 

 

7. 密码读取成功记录好后，选择【防盗钥匙匹配】进入匹配钥匙如图 7： 

 

图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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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选择【PEPS(一键启动控制系统)】进入，如图 8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8  

 

9. 选择【PEPS（霍富-一键启动控制器-M6、S5、M3、SE00）】进入如图 9 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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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选择【学习新钥匙】进入如图 10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10 

 

 

11. 输入读取到的防盗密码后，选择“确定”进入匹配如图 12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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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确认密码无误，选择“确定”进入如图 13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13 

 

 

13. 系统识别密码正确，选择“确定”进入如图 14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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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将钥匙尾部放在一键启动按钮处，选择“确定”进入如图 15；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15 

 

15. 钥匙学习成功，选择“确定”退出匹配测试钥匙功能是否正常如图 16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16 

声明： 

该文档内容归深圳市元征版权所有，任何个人和单位不经同意不得引用或转载。 


